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教師倫理守則與遵循監測機制實施辦法
第一條 為確保醫學教育品質、維護學生與病人權益，並促進教師於教學、研究與臨床服務之專業發展，特對應 TMAC 評鑑標準 4.2.2 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院所有參與教學之專任（案）及兼任教師。
       凡參與本院課程、臨床實習或教學活動者，均應遵循本辦法之規定。
各教學單位應確保所聘任之上述教學師資均知悉並遵循本辦法。
第三條 本辦法由本院教師發展中心統籌推動與執行。
第四條 教師於臨床教學時，應提供適當且親自之指導與督導，確保學生之學習活動符合醫療專業、病人安全與相關法規。
第五條 教師應遵循醫療專業倫理與相關法規，確保醫療、研究與教學活動之誠信與正當性。
第六條 教師應尊重學生、同仁與病人之人格與權益，營造安全、支持且具專業性的學習環境。
第七條 教師應適當揭露並處理可能影響教學、研究或臨床判斷之利益衝突。
第八條 教師之行為除依本辦法外，並應遵循本校及相關機構之規定。
第九條 本院教師如違反本辦法，得依本校教師相關法規，移送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並按實際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
第十條 本院專任（案）教師應每年完成一次倫理規範遵循聲明，並由教師發展中心統籌辦理。
第十一條 臨床實習評量應納入教師督導相關指標，由教師發展中心定期彙整與分析，作為教學品質持續改善之參考。
第十二條 本院每年至少辦理一次醫事法規、臨床教學或專業倫理相關教育訓練。
第十三條 教師發展中心得視需求設置「教師倫理與臨床教學諮詢小組」，提供教師專業支持與諮詢服務。
第十四條 相關執行紀錄與佐證資料由教師發展中心統一保存，作為醫學教育品質保證與評鑑之依據。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